
陽光月刊 111年 12月號 

1 

陽光月刊陽光月刊陽光月刊陽光月刊 11111111111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1. 目錄………………………………………………1 

2. 法律小常識………………………………………2 

3.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3 

4.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6 

5. 消費者訊息………………………………………7 

6. 有獎徵答 

 

 

 

 

 

 

 

 

 

 

 
 

 

 

 



陽光月刊 111年 12月號 

2 

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所有和持有所有和持有所有和持有所有和持有，，，，區別在哪裡區別在哪裡區別在哪裡區別在哪裡????  

葉雪鵬 (曾任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經常注意社會新聞的人，有時都會從報章或各種傳播媒體上看到或聽到「所

有」與「持有」這兩個意義不同的法律名詞，為什麼在這裡把這兩個含義不一樣

的名詞放在一起來說明呢？為的是要用對比的方法讓讀者能容易明白這二者不

同的所在。「所有」與「持有」，都是針對「物」來說，物有動產與不動產之分，

但「所有」與「持有」則兩者都可用上。不過，「所有」則含有權利的意義，例

如甲與乙對話，甲問乙：「車站前方那一排新蓋大樓都是你所有的嗎？」乙連忙

搖手表示不是。 

    這裡所稱物的權利就是所有權，不合法擁有物的人，雖然物是在他的掌握 

中，但他不能擁有物的權利，所以有土地所有權的人，如果土地為他人竊佔，可

以憑藉所有權擁有的物上請求權追回土地。什麼是物上請求權？那是民法第七百

六十七條所定保護所有權的法條，這法條共有二項，第一項便是物上請求權，規

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

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又依同法條第二項規定，所有權的物上請求權，在所有權以外其他物權方 

面，也可以凖用。 

    至於「持有」這個名詞，在民法裡是找不到的，因為那是刑法處罰犯罪法條

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像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的普通侵占罪及同法第三

百三十六條侵占公務或義務之物。都以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為要件。如行為人為

公務人員、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也是以其持有成立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的犯罪。 

    持有是指這物本是他人所有，依一定的原因歸於自己實力所支配，這一定的

原因，包括基於法令、契約，或法律行為以外的適法行為，例如民法上的「無因

管理」、「不當得利」都是。但所有權仍為原物主所有。這時候物的持有者便稱為

「持有人 」，持有人如果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將持有中的他人所有

的物，據為自有或將其移轉與第三人所有，這就觸犯了刑法的侵占犯罪。物的所

有人則不然，他不但可以將自己擁有的物作任何方式的處分，甚至可以將物連同

權利一併拋棄，這就是「所有」與「持有」兩者不同的地方。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 111年 10月 20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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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公務機密維護公務機密維護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LINE LINE LINE LINE 不當轉傳致洩密不當轉傳致洩密不當轉傳致洩密不當轉傳致洩密」」」」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智慧型手持裝置日益普及，資通網絡升級與即時通訊軟體大行其道，資

訊運用除了更加便利外，更伴隨著令人擔憂之資安事件及機密外洩等問題。熱門

通訊軟體中，不論是 LINE、Facebook Messenger、WeChat 等，其通訊安全性都

備受質疑，甚有媒體報導警政署表示 即時通訊應用軟體有其便利性，但都是民

間研發的商業軟體，政府機關不能管控，難防洩密。加以邇來媒體報導使用該等

軟體諸多被駭、詐騙、洩密及誤傳事件，讓其安全性備受爭議。此等資訊安全情

事屢見不鮮，值得機關加以防範與管制。 

 

案例摘要案例摘要案例摘要案例摘要 

    刑事局某外勤隊日前與多個縣市警方共同偵辦一起詐騙集團犯罪案，行動前

所有專案成員都在智慧型手機上開立一個 LINE 的群組，用 LINE 傳送嫌犯照片、

即 時資訊、並下達攻堅指令。惟至現場攻堅時，發現空無一人，原來嫌疑犯等

人早已獲知消息，提早一步逃離。經調查發現，該次搜索行動採用時下流行的 

LINE 傳送訊息，因使用群組發送，群組中某些負責情報蒐集成員在轉傳訊息時「手

滑誤觸」其他友人頭像，致搜索行動訊息被轉傳，輾轉流連最後傳到詐騙集團手

中，導致整個搜索行動提前曝光，致該不法集團成員先行逃匿，功敗垂成。 

 

問題分問題分問題分問題分析析析析 

    機關缺乏對於新型設備、軟體之洩密評估風險及預警， LINE、Facebook 

Messenger、WeChat 等即時通訊軟帳號被盜、洩密、誤傳訊息之新聞時有所聞，

機關未建立相關預警機制。 

   未停用 LINE等即時通訊軟體利用行動電話號碼自動加入陌生人為好友的功

能，亦未定期刪除或封鎖 LINE等即時通訊通訊錄之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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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對智慧型手持裝置防制洩密之宣導不足，機關同仁對於智慧型手持裝置

洩密方式不甚清楚。 

    貪圖傳訊快速便利，忽略即時通訊軟體無法加密或刪除所發訊息，低估該等

軟體洩密風險。 

    公、私務器材物品混用不分，智慧型手持裝置通訊錄之聯絡人亦公私不分。 

 

改善及策進作為改善及策進作為改善及策進作為改善及策進作為 

※落實資訊安全稽核檢查作為： 

    為使資訊安全保密工作更臻完善，除了加強教育宣導之預防工作外，定期或

不定期對所屬機關（單位）同仁之資訊安全保密工作執行情況，辦理督導考核亦

是重要的一環；務期透過稽核、檢查過程中發掘優、缺點，對於執行良好者，從

優獎勵，對於執行不利者，則依照相關規定懲處，以落實資訊安全保密執行工

作 ，並提高機關同仁對於落實資訊安全之警覺性。 

 

※定期清查或檢測智慧型行動裝置防駭防毒效能： 

    智慧型行動裝置之功能已趨近於電腦，由於其攜帶方便之特性，使用者對於 

LINE、Facebook Messenger、 WeChat 等通訊軟體使用頻率及依賴性增加，遭受

資安威脅之機率亦更高，故對於智慧型行動裝置應比照電腦定期辦理資訊稽核，

並加裝及定時更新防毒防駭軟體，以及審慎維護管理 LINE 等通訊軟體之帳號，

避免機密資料外洩或遭受惡意程式攻擊的危機。 

 

※確實落實公務機密宣導事宜，深植資訊安全觀念： 

    目前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率極高，但是使用者對於智慧型行動裝置潛在之資

安危機普遍缺乏警覺，尤其以 LINE 等即時通訊軟體傳送公務訊息或資料時，如

能提供同仁瞭解智慧型行動裝置可能存在之資安漏洞，方能明瞭弱點進行強化與

修補。是以，各機關得彙整相 關公務機密法令規定、洩密違規案例，以及可能

導致 洩密管道與因素，並結合機關各項會議及活動，有計畫有系統的利用各種

時機向同仁宣導，使每一同仁均能瞭解相關法令規定，以培養時時保密、處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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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之良好習性，提高同仁保密警覺，藉以降低洩密風險。 

 

※使用安全性更高之即時通訊軟體： 

    LINE、Facebook Messenger、WeChat 等通訊軟體屬於國外公司研發之軟體，

其電腦主機與管理權限皆不屬我國管轄，且上述軟體使用人數破億，商機極為龐

大 已成為駭客覬覦的目標，洩密風險日益升高。若機關有即時通訊需求，建議

使用安全性更高，使用者較少之即時通訊軟體，如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發的開

發之揪科（Juiker）APP 作為替代，惟在未轉換更安全之相關軟體前，建議各機

關妥善維護管理 LINE 帳號。 

 

※以公務用或私用之用途區隔智慧型手持裝置： 

    使用公務用智慧型行動裝置，應避免私人用途及連結不明網站或下載不明之

程式或軟體；傳送訊息時，應 再三確認收件者對象及內容是否正確，避免誤傳，

內容涉及隱私、機敏資料，應盡量避免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傳送。 其他注意事項 公

用智慧型手持裝置（含新型警用 M-Police 裝置）不可任意破解，如 iPhone 或 

iOS 裝置不可提權越獄（ Jailbreak）、Andriod 系統不可取得最高權限（Root ）、

刷機。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公務機密維護方案已進入 E 化轉換時期，方能提維護策略，且須由多方面

著手，方能立見其效。然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已成為公務機關相關提升工作效率

必要設備，而是否有良好管理介面輔助，並能對同仁同步專業資訊訓練，以提供

正確使用方式，且研討其可能發生洩密及違失態樣，俾免資料外露與洩密疑慮，

均為研析核心。 是以，如何善用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以提升行政之效能，同

時保護公務機密與個人資料不致外洩，實賴公務同仁的努力，並持續透過宣導與

教育加強保密觀念，使其養成專業的保密素養與習慣，防制違反保密規定或洩密

情事發生，俾使公務機密維護作為更臻完善，確實保護民眾與機關權益。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廉政署網站-公務機密維護錦囊第 6 號 1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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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購物節購物節購物節購物節，，，，我們搶先推出我們搶先推出我們搶先推出我們搶先推出!!!!!!!!!!!!!!!!    

反詐宣導!!!  提醒您 

1、請選擇知名有良好商譽大型拍賣平臺購物，透過社群平臺交易遭詐

風險極高。iPhone、iPad、AirPods、演唱會門票等，都是主要詐騙標

的物。 

2、若收到簡訊稱有包裹到貨，但您確定沒有訂購，就請別領。若不確

定，先上網查詢該包裹託運單上【寄件人】名稱，是正常包裹再付款取

貨。 

3、收到不明簡訊或電子郵件，稱有包裹卡在海關、通行費未繳等等，

要求點擊短網址連結付費。請注意，切勿填輸任何個人身分資料及信用

卡資訊，避免個資遭竊或信用卡遭盜刷!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發佈、更新日期：2022-11-04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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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房客申請租金補貼，，，，無須房東事先同意無須房東事先同意無須房東事先同意無須房東事先同意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 )表示，近期媒體報

導，部分房東無視法規規定，明確拒絕或以「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

租約」等不當手段，限制或阻止房客申請「300 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

專案」(下簡稱租金補貼)，嚴重減損政府照顧弱勢租屋族群之政策美意。 

      行政院消保處進一步說明，申請租金補貼是房客的權利，房客僅須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即可提出申請，「無

須」事先取得房東之同意。 

      此外，現行「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簡稱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對於調漲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已有下列規

定，租賃雙方均應遵行： 

一、不得調漲租金  

     為保障房客權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明訂，房東於租賃期間內

不得「調漲」租金。但房東若體恤房客，願意「調降」租金者，則不受

限制。 

二、不得提前終止租約 

     為讓房客安心居住，避免臨時被迫搬遷，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明

訂，除房客有法定事由 (例如：未繳租金或管理費達 2 個月租金額、擅

自將房屋轉租他人、故意毀損房屋而不修繕等 )或房東和房客於簽約時

有約定可以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外，原則上房東均應依約履行，不得藉

故提前終止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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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維

護自身權益： 

一、「無須」事先取得房東同意 

     租金補貼是政府為實現居住正義，減輕弱勢租屋族群經濟負擔所提

出之貼心政策，性質上是屬於房客的權利，只要符合資格的房客，都可

以自行決定並直接提出申請，「無須」事先取得房東之同意。 

二、若遇刁難可提出申訴或檢舉  

      若遇到房東拒絕、刻意刁難或以「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租約」

等不當手段，限制或阻止申請租金補貼之情形，可檢具事證向各直轄

市、縣 (市 )政府地政局 (處 )或消保官提出申訴或檢舉。 

      行政院消保處亦呼籲房東，出租房屋賺取租金之同時，除租賃契約

書內容須符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外，亦應遵守契約精神，依

約履行。不得為了自身利益，用「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租約」等不

當手段限制或阻止房客申請租金補貼、申報租賃費用支出或遷入戶籍。   

以上內容轉載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日期：111/08/02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